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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自 2016年 11月 13日起的未来十二个月，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藏锋泓”）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、

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、参与司法处置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，增持

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。 

一、拟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冯弘”）已于 2016 年 10 月 11

日披露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后续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及 18 日分别披露修

订稿）,其持有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宝

光股份”）的比例为 13.59%。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，西藏锋泓通过财通证券北京成府路营业部大宗交易获得

李源先生所持宝光股份的 11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，成交价格为 19.6 元/股（详见

2016-78 号公告）。 

2016 年 10 月 29 日，西藏锋泓的一致行动人张敏女士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竞得北京融昌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融

昌航”）所持宝光股份 405万股，成交价格为 9047.5万元（详见 2016-78号公告）。

根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（2016）黑执 41 号《执行裁

定书》，张敏女士付款义务履行完毕，裁定北京融昌航所持“宝光股份”合计 405

万股变更为买受人张敏女士所有。 

张敏女士凭上述司法文件，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办理完毕该 405 万股股份过

户登记手续。 

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，西藏锋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710 万股

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.97%。 



 

二、后续增持计划 

出于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考虑，西藏锋泓拟实施如下增持计划： 

1、增持期间：自 2016 年 11月 13日起的未来十二个月，西藏锋泓根据实际情

况可能提前完成增持；  

2、增持种类：宝光股份无限售流通 A股 

3、增持金额：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。  

4、增持方式：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、

参与司法处置等合法合规方式。  

5、资金安排：自有及自筹资金，该等资金合法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西藏锋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14日 


